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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 113 年 04 月 25 日修正

性騷擾防治與申訴作業注意事項

本注意事項適用於行為人或被害人為各機關員工之
性騷擾事件。但不包括性別平等教育法規範之校園
性騷擾事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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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 113 年 04 月 25 日修正

性騷擾防治與申訴作業注意事項

適用性騷擾防治法之性騷擾事件申訴期間如下：

一. 屬權勢性騷擾以外之性騷擾事件者，於知悉事件
發生後二年內提出申訴。但自性騷擾事件發生之
日起逾五年者，不得提出。

二. 屬權勢性騷擾事件者，於知悉事件發生後三年內
提出申訴。但自性騷擾事件發生之日起逾七年者，
不得提出。

及所屬風景區管理所



及所屬風景區管理所

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 113 年 04 月 25 日修正

性騷擾防治與申訴作業注意事項

本注意事項所稱性騷擾及權勢性騷擾，係指性別平
等工作法第十二條及性騷擾防治法第二條規定之情
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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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 113 年 04 月 25 日修正

性騷擾防治與申訴作業注意事項

摘錄性別平等工作法

及所屬風景區管理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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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 113 年 04 月 25 日修正

性騷擾防治與申訴作業注意事項

摘錄性騷擾防治法

及所屬風景區管理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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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申訴人之姓名、性別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明文件編號、服務或就
學之單位及職稱、住所或居所及聯絡電話。

2. 有法定代理人者，其姓名、性別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明文件
編號、職業、住所或居所及聯絡電話。

3. 有委任代理人者，其姓名、性別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明文件編號、
職業、住所或居所及聯絡電話，並應檢附委任書。

4. 申訴之事實內容及相關證據
5. 性騷擾事件發生及知悉之時間。
6. 申訴日期。

書面、言詞或電子郵件作成之紀錄，應由申訴人或其代理

人簽名或蓋章，並載明下列事項：

及所屬風景區管理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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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局及所屬機關性騷擾申訴之管道

人事室
專責電話： (04)22289111分機58051
傳真電話： (04)25159386
專用電子信箱：SH58051@taichung.gov.tw

秘書室
專責電話： (04)22289111分機58031
傳真電話： (04)25293618
專用電子信箱：SH58051@taichung.gov.tw

公務人員
約聘僱人員

本局適用勞動
基準法之人員
(技工、工友、業
務助理、約用人員

及行政助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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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屬臺中市風景區管理所行政助理性騷擾申訴之管道

風景區管理所管理課(秘書)
專責電話： (04)22289111分機58502
傳真電話： (04)25293618
專用電子信箱：
SH58502@taichung.gov.tw

風景區管理所
行政助理

及所屬風景區管理所


